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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６０

证券简称：海信电器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９

青岛海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提案的情况：否

●

本次股东大会是否有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否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星期四

１３

：

３０

（二）召开地点：青岛市东海西路

１７

号

４

层会议室

（三）表决方式：现场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四）会议主持：会议由董事长主持

（五）出席情况：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股东出席及提案审议情况

（一）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

（

人

）

７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５８１７７４３０１

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４４．５２

（二）提案审议情况

议案

序号

同意票数

（

股

）

同意比例

反对

票数

反对比

例

弃权

票数

弃权

比例

是否

通过

１ ５８１７７４３０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１

、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１

） 为增加

ＩＴＶ

产品的通话功能，拟在经营范围中增加移动电话的研发、生产、销售等

相关内容。

２

） 为提升公司业务，拟在经营范围中增加维修等相关内容。

３

） 同时修订《公司章程》的相应条款，并授权公司委派人员办理相关变更手续。

（上述内容最终以登记机关核准登记为准）

三、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为本次会议进行法律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

及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青岛海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６０

证券简称：海信电器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２０

青岛海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青岛海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接到控股股东海信集团

有限公司（简称“海信集团”）的一致行动人青岛海信电子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海

信电子”）通知，海信电子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了公司部分股份。 现将有关情

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增持情况

自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海信电子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

司股份

１７３１０９５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３２％

。

自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

日起实施本次增持计划至今， 海信电子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增持公司股份累计

２２１８４３５３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７０％

。

增持前，海信电子持有公司股份

５１８９０７７６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９７％

；增持后，海信电

子持有公司股份

６９２０１７２６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３％

。

增持前， 海信集团及海信电子持有公司股份合计

５８０１３１７９６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４．４％

； 增持后， 海信集团及海信电子持有公司股份合计

５９７４４２７４６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５．７２％

。

二、后续增持计划

基于维护公司股价，海信电子自首次增持之日起拟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以自身名义继续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 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

２％

。

三、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

有关规定。

四、海信电子承诺，在增持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五、本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２

年修订）、《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

２０１２

年修订）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行为指

引》（

２０１２

年修订）的相关规定，持续关注海信电子所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青岛海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７０

股票简称：上海建工 编号： 临

２０１３－０３２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了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

季度报告》。由于工作人员疏忽，持股情况表中“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数量”部分数据录入错

误，现对相关内容更正如下。

原文披露为：

２．２

截至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１０８，１２７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上海建工

（

集团

）

总公司 国有法人

７２．８８ ２，０２２，７２３，５６８ １，９２９，３７３，１２０

无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嘉实沪深

３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０．１７ ４，７４４，７３３ ４，７４４，７３３

质押

４００

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长江

中长期延付增值二号投资组合账

户

其他

０．１３ ３，５９５，８５８ ３，５９５，８５８

无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夏

沪深

３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０．１１ ３，０８０，８４０ ３，０８０，８４０

无

中国建设银行

－

国泰金马稳健回报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１１ ２，９９９，９１５ ２，９９９，９１５

无

通辽市蒙古王工贸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１１ ２，９７４，５００ ２，９７４，５００

无

中国工商银行

－

华安

ＭＳＣＩ

中国

Ａ

股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１０ ２，６３６，６５７ ２，６３６，６５７

无

周立铭 境内自然人

０．０９ ２，６２８，９１２ ２，６２８，９１２

无

孙瑶 境内自然人

０．０９ ２，６００，０００ ２，６００，０００

无

顾维 境内自然人

０．０９ ２，５８８，８００ ２，５８８，８００

无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上海建工

（

集团

）

总公司

９３，３５０，４４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９３，３５０，４４８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嘉实沪深

３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４，７４４，７３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７４４，７３３

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长江中长期延付增值二号投资

组合账户

３，５９５，８５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５９５，８５８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夏沪深

３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３，０８０，８４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０８０，８４０

中国建设银行

－

国泰金马稳健回报证券投资基金

２，９９９，９１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９９９，９１５

通辽市蒙古王工贸有限公司

２，９７４，５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９７４，５００

中国工商银行

－

华安

ＭＳＣＩ

中国

Ａ

股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６３６，６５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６３６，６５７

周立铭

２，６２８，９１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６２８，９１２

孙瑶

２，６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６００，０００

顾维

２，５８８，８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５８８，８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建工

（

集团

）

总公司与上述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

公司

未知其他股东间有何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

更正为：

２．２

截至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１０８，１２７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上海建工

（

集团

）

总公司 国有法人

７２．８８ ２，０２２，７２３，５６８ １，９２９，３７３，１２０

无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嘉实沪深

３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０．１７ ４，７４４，７３３ ０

质押

４００

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长江

中长期延付增值二号投资组合账

户

其他

０．１３ ３，５９５，８５８ ０

无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夏

沪深

３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０．１１ ３，０８０，８４０ ０

无

中国建设银行

－

国泰金马稳健回报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１１ ２，９９９，９１５ ０

无

通辽市蒙古王工贸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１１ ２，９７４，５００ ０

无

中国工商银行

－

华安

ＭＳＣＩ

中国

Ａ

股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１０ ２，６３６，６５７ ０

无

周立铭 境内自然人

０．０９ ２，６２８，９１２ ０

无

孙瑶 境内自然人

０．０９ ２，６００，０００ ０

无

顾维 境内自然人

０．０９ ２，５８８，８００ ０

无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上海建工

（

集团

）

总公司

９３，３５０，４４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９３，３５０，４４８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嘉实沪深

３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４，７４４，７３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７４４，７３３

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长江中长期延付增值二号投资

组合账户

３，５９５，８５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５９５，８５８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夏沪深

３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３，０８０，８４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０８０，８４０

中国建设银行

－

国泰金马稳健回报证券投资基金

２，９９９，９１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９９９，９１５

通辽市蒙古王工贸有限公司

２，９７４，５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９７４，５００

中国工商银行

－

华安

ＭＳＣＩ

中国

Ａ

股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６３６，６５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６３６，６５７

周立铭

２，６２８，９１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６２８，９１２

孙瑶

２，６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６００，０００

顾维

２，５８８，８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５８８，８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建工

（

集团

）

总公司与上述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

公司

未知其他股东间有何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

更正后的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由此给投资者造成的

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３５

证券简称：国机汽车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５６

号

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

中国进口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

ＣＮＢ Ａｕｔｏ Ｓｄｎ Ｂｈｄ

·本次担保金额： 本次对

ＣＮＢ Ａｕｔｏ Ｓｄｎ Ｂｈｄ

提供担保金额为

７

，

０００

万元 （除特别说明

外，文中币种为人民币），累计为其担保金额

７

，

０００

万元

·未提供反担保

·本公司及下属控股公司目前对外担保总额为

２３

，

２８０

万元 （上述担保总额为已签订担

保合同总额），均为对下属控股公司担保，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７．４８％

·本公司无对外逾期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持股

１００％

的控股子公司中国进口汽车贸

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进汽贸”）向其开户银行中国银行申请开立受益人为中国银行马

来西亚分行，金额为

７

，

０００

万元的担保函，用于其下属控股公司

ＣＮＢ Ａｕｔｏ Ｓｄｎ Ｂｈｄ

向中国

银行马来西亚分行申请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壹年。

（二）担保事项内部决策程序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２

日，本公司召开的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２０１３

年度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其中对

ＣＮＢ Ａｕｔｏ Ｓｄｎ Ｂｈｄ

提供的担保额度为不超过

２６

，

０００

万元。 本次担保在上述担保额度范围内，无需另行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ＣＮＢ Ａｕｔｏ Ｓｄｎ Ｂｈｄ

注册地址：马来西亚吉隆坡

注册资本：

１

，

５００

万元马币

董事长：贾屹

ＣＮＢ Ａｕｔｏ Ｓｄｎ Ｂｈｄ

主要经营范围是买卖新车及二手车，汽车配件销售，汽车维修售后

服务，钣金喷漆，保险代理，仓储服务。

股东情况：天津众之和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之和”）持股

１００％

。

众之和为中进汽贸出资

４

，

０００

万元，与其他股东成立的合资公司，以此为平台拓展马来

西亚市场大众品牌零售业务。 中进汽贸持有众之和

４０％

股权，由于众之和的总经理、财务负

责人均由中进汽贸向其董事会推荐并负责日常的经营管理工作，故其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

范围，为本公司的控股公司。

ＣＮＢ Ａｕｔｏ Ｓｄｎ Ｂｈｄ

的股权结构图见下：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ＣＮＢ Ａｕｔｏ Ｓｄｎ Ｂｈｄ

的资产总额为

１７

，

６７０．９７

万元， 负债总额为

１６

，

０７６．４６

万元，净资产为

１

，

５９４．５１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９０．９８％

；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利润总额为

－

８６０．３６

万元，净利润为

－８６０．３６

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ＣＮＢ Ａｕｔｏ Ｓｄｎ Ｂｈｄ

作为大众品牌汽车经销商，主营业务为汽车零售、汽车维修和零部

件的销售业务。

ＣＮＢ Ａｕｔｏ Ｓｄｎ Ｂｈｄ

目前已在马来西亚开设了

４

个城市展厅，网络建设已初

具规模，日常业务运营和存货采购所需的流动资金缺口较大。就此，中进汽贸已通过其开户

行中国银行向中国银行马来西亚分行开具

７

，

０００

万元担保函，因额度到期，本次续展向中国

银行马来西亚分行开具

７

，

０００

万元担保函，担保期限壹年。

担保函的主要内容为中进汽贸作为担保人开具受益人为中国银行马来西亚分行的不

可撤消担保函， 用于中进汽贸为其下属控股公司

ＣＮＢ Ａｕｔｏ Ｓｄｎ Ｂｈｄ

向中国银行马来西亚

分行申请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四、董事会意见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中进汽贸为

ＣＮＢ Ａｕｔｏ Ｓｄｎ Ｂｈｄ

提供的担保为其经营发展需要，

ＣＮＢ

Ａｕｔｏ Ｓｄｎ Ｂｈｄ

具有足够的债务偿还能力，且为本公司下属控股公司，上述担保事项风险较小，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对外担保管理制度》中有关对外担保规定的要求。

五、公司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累计金额

截止公告日，本公司及下属控股公司目前对外担保总额为

２３

，

２８０

万元（上述担保总额为

已签订担保合同总额），均为对下属控股公司担保，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７．４８％

。

六、备查文件

（一）担保协议；

（二）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

日

股票简称：宁沪高速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７７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２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三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临时股东大会召开的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

临时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

临时股东大会不提供网络投票。

兹公告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星期五）上午

０９

：

００

时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股东大会”）。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

临时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临时股东大会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

临时股东大会召开的日期、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上午

０９

：

００

时

●

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

临时股东大会召开地点：中国江苏省南京市仙林大道

６

号

●

公司股票未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

二、会议审议事项

以下议案将以普通决议案方式审议：

１

、批准本公司发行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５０

亿元的超短期融资券，期限

２７０

天以内，授权杨

根林董事及钱永祥董事处理相关发行事宜，临时股东大会批准日起一年内发行。

有关上述议案的详情，请参阅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０１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和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ｊｓｅｘｐｒｅｓｓｗａｙ．ｃｏｍ

刊登的公告。

另一份本公司按照香港联合交易所证券上市规则编制的通函，将寄发给本公司

Ｈ

股股

东，并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及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ｊｓｅｘｐｒｅｓｓｗａｙ．ｃｏｍ

。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下午收市后，登记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或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草场门营业部（原江苏证券登记公司）的本公司股东，在履行必要的

登记手续后，均有权参加股东大会。

２

、上述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授权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该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

股东。 （授权委托书附后）

３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本公司审计师及见证律师等。

四、会议登记方法

（

１

）凡持有本公司股份，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下午收市后，登记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或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草场门营业部 （原江苏证券登记公司）的

本公司股东，均有权参加临时股东大会，但应填写本公司之回执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前，将

此回执寄回本公司，详见回执。

（

２

）凡有权出席临时股东大会并有权表决的股东均可委托股东代理人（不论该人士是

否股东）出席及投票。股东（或其代理人）将享有每股一票的表决权。填妥及交回授权委托书

后，股东（或其代理人）可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于会上投票。股东（或其代理人）参加会议时请

将股东帐户号码带来，若是仍未更换股东帐户的法人股股东，请将股权确认书带来。

（

３

）股东须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由委托人签署或由被委托人签署。如该委托书由被

委托人签署，则该授权委托书必须经过公证手续。 经过公证的授权委托书和投票代理委托

书须在大会举行前

２４

小时交回本次大会秘书处方为有效。

五、其他事项

（

１

）大会会期半天，参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往返交通食宿费及其他有关费用自理。

（

２

）联系地址：中国江苏省南京仙林大道

６

号董事会秘书室

邮政编码：

２１００４９

电 话：

０２５－８４３６２７００

转

３０１８３５

、

３０１８３６

、

３０１８３７

或

０２５－８４４６４３０３

（直线）

传 真：

０２５－８４４６６６４３

，

８４２０７７８８

（

３

）所有决议以投票方式表决。

●

报备文件：

７

届

１０

次董事会决议

附件：

１

、授权委托书

２

、回执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一日

附件

１

：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江苏宁沪高速公路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请对各项预案明确表示赞成、反对、弃权）

议 题 同 意 反对 弃权

普通决议案

１

、

批准本公司发行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５０

亿元的超短期融

资券

，

期限

２７０

天以内

，

授权杨根林董事及钱永祥董事处理

相关发行事宜

，

临时股东大会批准日起一年内发行

。

备注：

１

、本委托书中有关议案详情请参见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２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赞成”、“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

”，对于委托

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３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７７

公司简称：精达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７１

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司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

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

·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否

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决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将该次股东大会有关情况通知如下：

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届次：

２０１３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星期一）上午

９

：

３０

开始。

３

、召开地点：安徽省铜陵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黄山大道公司三楼会议室。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召开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二、会议审议事项

议案名称 议案代号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

１

三、会议出席对象

（

１

）凡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星期一）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 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

为出席（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董事会邀请的其他嘉宾。

四、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

东，可书面委托他人出席会议（授权委托书附后）并携带上述文件；社会法人股

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受托人身份证。 股东为

ＱＦＩＩ

的，凭

ＱＦＩＩ

证书复印件、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复印件及受托身份证办理登

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未登记不影响在股权登记日在册的股东出席股东大会。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至会议开始前，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３

、登记及联系地址：

（

１

）安徽省铜陵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黄山大道精达股份三楼董秘办

（

２

）联系电话：（

０５６２

）

２８０９０８６

（

３

）联系人：胡孔友、周江

（

４

）传真：（

０５６２

）

２８０９０８６

（

５

）邮政编码：

２４４０６１

五、其他事项

１

、本次现场会议为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２

、请各位股东协助工作人员做好登记工作，并届时参会。

特此公告。

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日

附件１：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本人）出席铜陵精达特

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本人对本次会议审议事项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

／

无权按照己的

意思表决。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

在

“□”

中打

“√”）

１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 赞同

□

反对

□

弃权

□

备注：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弃权”项后的方格内选择一

项用“

√

”明确授意受托人投票，其它空格内划“

－

”。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

月

＿＿＿＿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４３

证券简称：爱建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９

上海爱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爱建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委托理财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委托理财受托方：上海爱建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委托理财金额：

５０００

万元

· 委托理财投资类型：单一资金信托

· 委托理财期限：不超过一年，可视情况提前终止。

一、委托理财概述

（一）委托理财基本情况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爱建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下称：爱建资本）为提高闲置资金使用效

益，以保证爱建资本自有资金保值增值之目的，与上海爱建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下称：爱建信托）

签署指定用途资金信托合同，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１０

月

３１

日分别交付资金

４０００

万元和

１０００

万

元，爱建资本指定用途资金信托成立。 该单一资金信托用于投资拟于或已于上海及深圳证券交

易所（开户条件具备后可增加银行间市场）上市交易的国债、金融债券、企业债券、公司债券、可

转换债券以及债券回购等，不包括股票、期货。 信托存续期限不超过一年，可视情况提前终止。

本次理财行为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公司内部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该事项已经公司有权批准机构批准。

二、委托理财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交易对方名称：上海爱建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泰谷路

１６８

号综合楼

５

楼

主要办公地点：上海市零陵路

５９９

号

法定代表人：周伟忠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０

亿元

主要股东：上海爱建股份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经营范围为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其他财产或财

产权信托，作为投资基金或者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经营企业资产的

重组、购并及其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顾问等业务，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证

券承销业务，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等业务，代保管及保管箱业务，以存放同业、拆放同

业、贷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财产，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从事同业拆借，法律

法规规定或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

可证件经营）

（二）交易对方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爱建信托最近三年主要业务发展、业绩情况、监管评级不断提升。其中，近三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分别实现净利润

６３４９．６４

万元、

１２１０２．４９

万元、

２２９８９．７２

万元，呈

现持续增长的态势。

（三）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之间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

系的说明

爱建信托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四）交易对方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１２

年年末，爱建信托总资产为

２８４

，

９１６．５０

万元，净资产为

２７８

，

７３４．５５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度

营业总收入为

４１

，

４０６．０６

万元，营业利润为

３０

，

４４９．６５

万元，净利润为

２２

，

９８９．７２

万元。 ［上述

数据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三、委托理财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基本说明

爱建资本以自有资金委托爱建信托设立指定用途资金信托， 信托存续期限不超过一

年，可视情况提前终止。受托人于信托期限届满、信托提前终止或根据委托人指令进行信托

利益分配。

（二）产品说明

爱建资本指定用途资金信托系单一资金信托，委托人为爱建资本，受托人为爱建信托，受

益人为委托人。 信托成立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委托人交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

该指定用途资金信托的信托目的：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自己合法所有的资

金信托给受托人、指定受托人按照约定的方式进行管理。受托人根据委托人的意愿和指定，

将该信托资金的管理运用权利交付委托人用于投资拟于或已于上海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开

户条件具备后可增加银行间市场）上市交易的国债、金融债券、企业债券、公司债券、可转换

债券以及债券回购等，不包括股票、期货，为受益人获取投资收益。

该指定用途资金信托在投资管理运用中可能存在以下风险，如：法律、政策风险，市场

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受托人管理及操作风险，收益率波动风险，其他风险。

爱建信托作为受托人承诺，管理信托财产将恪尽职守，履行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

的义务，为受益人的最大利益服务，但不承诺保本和最低收益。

（三）敏感性分析

此次委托理财行为对爱建资本的主要影响是现金流出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未来将产生信

托收益，增加爱建资本的收益。

（四）风险控制分析

爱建资本对此次委托理财行为有充分的理解和认识，并愿意承担投资风险。 爱建资本

将随时跟踪该指定用途资金信托的运行情况，一旦发现有可能产生风险的情况，将采取提

前终止等必要措施，控制和化解风险。

四、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连续十二个月累计进行委托理财 （含本次） 的发生金额为

１８０２０．７１

万元。

特此公告。

上海爱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日

证券简称：金科股份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５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８４

号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接到公司实际控制人

之一致行动人黄一峰的通知，黄一峰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增持了公司

股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人：黄一峰

二、增持目的及计划：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黄一峰计划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起）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２．００％

（含本次已增

持的股份）。

三、增持方式：

根据市场情况，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允许的方式进行。

四、增持期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起算不超过

１２

个月。

五、已增持股份数量及比例：

黄一峰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５１７

，

６５５

股，均

价为

１０．０２

元

／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０４％

。 本次增持前，黄一峰持有公司股份

４７

，

２５３

，

９６５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４．０８％

。 本次增持后，黄一峰持有公司股份

４７

，

７７１

，

６２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１２％

。

六、上述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七、有关后续增持事项的说明：

根据本次增持计划，黄一峰拟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起）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

份，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２．００％

（含本次已增持的股份），增持人就未来的增持行为未设定

其他实施条件。

八、其他事项：

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黄一峰承诺：在增持公司股票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公司股票。

公司将继续关注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黄一峰增持公司股份的相关事宜，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黄一峰本次增持公司股份计划不会导致公司的股权分布

不具备上市条件。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８１

股票简称：

＊ＳＴ

贤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９７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关于贤成矿业及其

控股子公司创新矿业重整进展及风险提示的公告

本公司管理人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１

、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贤成矿业”）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经法院裁定进入重整

程序，并根据上交所《上市规则》第

１３．２．７

、第

１３．２．８

的规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８

日起实施股票停牌，直至管理

人依据西宁中院就贤成矿业重整计划作出的相关裁定向上交所提出的复牌申请获得批准为止。

２

、 贤成矿业控股子公司青海创新矿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新矿业”）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４

日经

法院裁定进入重整程序。

一、贤成矿业重整进展情况

贤成矿业自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被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西宁中

院”）裁定进入重整程序、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９

日起进入管理人管理模式以来，已先后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８

日起根

据上交所《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实施停牌、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０

日完成债权登记工作、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

日上午

召开完毕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并确认债权金额合计为

８５２

，

５９０

，

１８９．９７

元 （详见公司及管理人

２０１３－０５９

、

０６０

、

０８７

等公告以及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

贤成矿业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结束后，部分对上述债权核查结果有异议的债权人依

据有关规定以书面方式向管理人提出异议理由或补充相关证据、材料，管理人亦已对相关债权予以

复核并以快递形式书面反馈给异议债权人。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西宁中院出具（

２０１３

）宁民二破字第

００２－３

号和第

００２－４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确认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等

２２

名债权人合计

８１８

，

７１７

，

７６５．１１

元的

债权和

４９

名公司员工合计

４

，

５１３

，

８６２．０１

的职工债权。

二、创新矿业重整进展情况

西宁中院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４

日裁定受理贤成矿业控股子公司创新矿业的破产重整申请并依法指定了创

新矿业清算组为管理人（详见管理人

２０１３－０８８

号公告）。 创新矿业进入重整程序后，管理人已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启动了与其重整相关的工作，目前已完成了对创新矿业相关证照、

印章等的接收工作、债权申报工作（详见管理人

２０１３－０９６

号公告），创新矿业债权人会议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６

日上午

９

时整于西宁院审判庭召开。

三、风险提示

管理人将根据上述事项的进程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并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 贤成矿业存在因

《上市规则》规定的原因被暂停上市，或依《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原因被宣告破产清算的

风险；若公司被宣告破产清算，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敬请各位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１５５

证券简称：川化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４

号

川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

误导性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３

日因商议重大事项停牌，后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０

日因筹划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停牌，由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３０

日停牌期满，公司又分别

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８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继续申请停牌各

３０

天。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各方———四川省国资

委、公司、重组各方继续就重组方案进行协商讨论，相关各方正在按计划推进

各项工作。

本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较大不确定性，股票将于本公告刊登之日

起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本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

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公告，直至相关事项确定并披露

有关结果后复牌。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川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一月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７５

证券简称：美都控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６３

美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延后股权

转让交割终止日期的提示性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境外全资控股公司

Ｍ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Ｅｎｅｒｇｙ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

Ｉｎｃ．

和

Ｍ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ＬＣ

于美国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５

日与

Ｗｏｏｄｂｉｎｅ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ＬＣ

（以下简称“

ＷＨＬ

”）及

Ｗｏｏｄｂｉｎｅ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ＬＬＣ

（以下简称

“

ＷＡＬ

”）签订《股权收购协议》，约定收购

ＷＨＬ

持有的

ＷＡＬ１００％

股权，以达成对其油气田

资产的实际控制（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３－０５７

号公告）。

因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对公司申报收购

ＷＡＬ１００％

股权的事宜， 需要延长调查审批

时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３－０６０

号公告），所以此前双方约定的股权转让交割终止日期

需要延后。 经过收购双方友好协商，同意将股权转让交割终止日由原定的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延后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原股权收购协议中的其他条款内容不发生改变。

特此公告。

美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

日

证券简称：宋都股份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７７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６４

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竞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宋都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参加了浙江省杭州市国土资源局组织的土地使用权竞买活动，竞得杭政储出〔

２０１３

〕

８５

号

地块土地使用权。

一、 宗地位置

该地块位于杭州市拱墅区（桃源单元

Ｒ２１－１５

、

Ｒ２２－１７

地块），东至依锦路，南至景源街，西至翠锦

路，北至桃源街。

二、主要规划指标

该地块规划总用地面积为

５７

，

３８３．００

平方米，其中土地出让面积为

５７

，

３８３．００

平方米；土地用途为

住宅（含配套公建）、公共服务设施；出让年限为

７０

年（住宅用地）、

４０

年（商业用地）；容积率不大于

２．７４

。

三、土地价款

该地块成交总价为人民币

１２９

，

１００

万元，公司凭《成交通知书》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６

日前到杭州市国

土资源局办理《杭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签订手续。

特此公告。

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８８

股票简称：兖州煤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４４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

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短期融资券获得

注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５

日，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

议批准《关于授权公司在境内外开展融资业务的议案》，批准公司或控股子公司在境内或

境外开展融资额度不超过等值人民币

３００

亿元的融资业务。 有关详情请参见日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２

日的《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通知》和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５

日的《兖

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该等公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香港联交所网站、公司网站及

／

或中国境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根据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近日下发的中市协注［

２０１３

］

ＰＰＮ３０６

号《接受注册通

知书》及中市协注［

２０１３

］

ＣＰ４１８

号《接受注册通知书》，公司获准注册总额度人民币

５０

亿元

的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及人民币

１５０

亿元的短期融资券，注册额度自《接受注册通知

书》发出之日起

２

年内有效，公司可在注册有效期内分期发行。

公司将积极推进相关工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